
证券代码：600525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24096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12月 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长园新材料港 5栋 3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7,744,5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29.932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长吴启权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出席会

议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杨博仁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4 人，董事长吴启权、董事杨涛、董事杨诚、独立

董事彭丁带、独立董事王苏生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朱玉梅、监事陈梅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

议； 

3、董事会秘书顾宁出席会议；副总裁杨博仁、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姚泽、副总

裁乔文健、副总裁王伟列席会议；总裁吴启权、副总裁徐成斌、副总裁强卫

因工作安排未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64,786,102 94.0789 22,855,371 5.8944 103,100 0.0267 

 

2、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81,625,625 98.4219 5,908,648 1.5238 210,300 0.0543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2,448,522 18.6845 274,728,985 70.8530 40,567,066 10.462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授

信并提供担

保的议案》 

256,719,987 91.7911 22,855,371 8.1720 103,100 0.0369 

2 《关于子公

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并

由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273,559,510 97.8121 5,908,648 2.1126 210,300 0.0753 

3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72,448,522 25.9042 166,662,870 59.5908 40,567,066 14.505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议案 1、议案 2已获得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2024 年 12月 16 日，持有公司 2.09%股份的股东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

司，提出临时提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公司披露了《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的公告》。议案 3 未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俐娜、皇甫天致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

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2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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